
 

关于印发《实验动物许可证行政审批工作流程》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切实做好实验动物管理工作，2019 年 9 月 20 日，省科

技厅党组专题研究了实验动物许可证行政审批相关工作，现将经

省科技厅党组会通过的《实验动物许可证行政审批工作流程》印

发给你们，请根据工作实际抓好工作落实。 

特此通知。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1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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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许可证行政审批工作流程 
 

根据《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和《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为保证我省实验动物许

可证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请申请吉林省实验动物许可证单位按以

下流程办理（流程图见附件 1）： 

一、提交申请材料 

将申请材料报送吉林省政务大厅科技厅行政审批办办事窗口工

作人员，根据《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

办法》和《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参照国家标准进

行形式审查，1个工作日内按照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作出受理答复。

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返回申请单位并说明原因。 

（一）生产许可证申请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 

1、吉林省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申请审批登记表 

2、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3、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4、实验动物管理机构及其成员名单 

5、自检条件（或委托检验协议书）说明 

6、引种证明 

7、生产设施平面分割图 

8、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标准操作规程 

9、从业人员培训情况表 

10、废弃物处理协议 

（二）使用许可证申请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 

1、吉林省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申请审批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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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申请书 

3、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4、实验动物管理机构及其成员名单 

5、实验动物使用设施平面分割图 

6、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标准操作规程 

7、从业人员培训情况表 

8、废弃物处理协议 

注意事项：申请材料要装订、盖骑缝章、日期、签字等需齐全。 

责任单位：行政审批办 

二、办理 

申请材料形式审查合格后，行政审批办于次日与资配处办理交

接手续，实验动物许可证认定、验收管理工作由资配处负责。现场

检查验收过程中，申报单位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专家组提出整

改意见。申报单位整改完成后将相关材料报送资配处，资配处组织

专家组进行复检验收，经检查合格专家签字并提交验收报告。 

责任单位：资源配置与管理处 

三、办结发证 

审批办根据资配处办理结果资料，2个工作日内作出给予发放实

验动物许可证的行政许可决定，发放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或实验动

物使用许可证。 

责任单位：行政审批办 

四、日常管理 

根据《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和《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省科技厅进行日常管理。 





 

 

 

 

附件 2

 

 

实验动物管理工作职责

 

一、职责划分

 

（一）审批办主要职责

 

负责实验动物许可证受理、发证事宜。

1．受理申报单位提供的吉林省实验动物生产或使用许

可证材料的审核；

 

2．受理实验动物许可证登记事项的变更申请材料并发

放许可证；

 

3．依据资配处对申请单位认定、验收意见，发放吉林

省实验动物生产或使用许可证的行政许可；

 

4、负责省委省政府开展放管服、权力清单、负面清单

等工作过程中涉及实验动物行政审批事项的牵头工作。

 

 

 

 

 

 

（二）资配处主要职责

 

实验动物许可证认定评审、现场验收和许可证日常管理

工作。

1．负责组织专家审核实验动物设施图纸；

2．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负责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检查验收；

4．负责组织有关检测机构进行环境检测；

5．审核实验动物许可证登记事项的变更申请材料；

6．负责实验动物安全检查与年检；

7．负责实验动物年度抽样检测；



 

 

 

8．负责从业人员培训；

9．负责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10.协助行政审批办开展放管服、权力清单、负面清单

等工作过程中涉及实验动物行政审批事项具体工作落实，避

免实验动物行政审批事项存在管理盲点。

 

 

二、工作实施制度依据

 

（一）吉林省科技厅应承担本省行政区域内实验动物的

生产、使用以及监督管理等活动。（《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第一章 第三条）

  

 

（二）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验动

物管理工作。（《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一章 第六条）

 

（三）从事实验动物保种、繁育、供应等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应当向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申请实验动物生产许可

证。

 

使用实验动物开展科研、教学、实验、检测、检定等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申请实验动物

使用许可证。（《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章 第七条）

 

 

（四）实验动物许可证有效期五年。有效期届满需要换

领实验动物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六

个月内向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申请换领实验动物许可证。

 

（《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二章 第十一条）

（五）实验动物许可证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省

科学技术主管部门申请变更。（《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第二章 第十二条）



（六）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具有相应资质的检

测机构对生产和使用的实验动物进行抽查检验，抽查检验不

得收取费用。（《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三章 第二十

条） 

（七）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实验动物生产单位、实验

动物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应急管理要求，制定实验动物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三章 第二十

三条） 

（八）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对实验动物生产、使用

情况以及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配合省科学技术主

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吉林省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第五章 第三十三条） 

（九）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实验动物管理信

息，并向社会公开实验动物生产设施、实验动物实验设施和

实验动物产品的监督检查情况。（《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

例》第五章 第三十六条） 

（十）未取得或者逾期未换领实验动物许可证从事实验

动物生产或者使用活动的，由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生产或者使用活动。（《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六章 第

三十七条） 

（十一）转借、转让、出租实验动物许可证或者超实验

动物许可证许可范围从事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活动的，由省

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吊销其实验动物许可证。（《吉林省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第六章 第三十八条） 

（十二）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实验动物许可证： 

1．未向使用者提供质量合格证的； 

2．发现不合格实验动物，未及时通报或者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的； 

3．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消费市场的； 

4．销售不合格实验动物或者使用不合格实验动物进行

动物实验的。  

向使用者出具虚假合格证的，由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吊

销其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吉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

六章 第三十九条） 

（十三）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实验动物许可证： 

1．不同品种、品系、等级和不同实验目的的实验动物

不分开饲养的； 

2．不同品种、品系和等级的实验动物在同一笼具内混

装运输的； 

3．实验动物的饲料、笼具、垫料、饮用水不符合国家

标准和相关要求的； 

4．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 

5．操作、监测、检测数据的记录不完整、不准确的； 



6．使用不合格实验动物设施的； 

7．虐待实验动物的； 

8．未采取保障从业人员健康与安全防护措施的。（《吉

林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六章 第四十条） 

（十四）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实验动物生产、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弃物以及动物尸体的，由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由

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暂扣其实验动物许可证，责令限期整

改；拒不整改的，吊销其实验动物许可证。（《吉林省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第六章 第四十一条） 

（十五）实验动物发生传染性疾病或者人兽共患疾病

时，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或者个人未及时采取相应的预

防控制措施或者未立即报告有关部门的，由卫生计生或者动

物防疫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

由省科学技术主管部门暂扣其实验动物许可证，责令限期整

改；拒不整改的，吊销其实验动物许可证。（《吉林省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第六章 第四十二条） 


